
第１８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３年８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８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５

对“道德生产力论”的两点质疑 

周德海

（合肥行政学院，安徽 巢湖 ２３８０００）

［摘　要］由王小锡先生提出和论证的“道德生产力”理论，被夸大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实在是言过其实。以王小锡先生为
代表的“道德生产力论”者没有搞清楚道德概念的真正含义，不了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符合每一个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客

观规律，因而属于“经济人”道德。王小锡先生的“道德生产力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曲解基础之上的。马克思

在不同场合所说的“××生产力”，实际上指的是在生产力中包含着“××”要素。因而，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的概念
中，不能逻辑地推导出王小锡先生的“道德生产力”概念和他的“道德生产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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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王小锡先生提出的“道德生产力”概念和由
王小锡先生及其追随者们论证的“道德生产力论”，

曾经在学术界引起过不少争论。近年来，学术界对

“道德生产力论”的批评趋于沉寂，而赞扬之声鹊

起。有学者认为，“道德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

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１］“王小锡教授在

这两个领域（指‘道德生产力’和‘道德资本’———

引者注）作了诸多积极有益的探讨，丰富了我国经

济伦理学的知识理论体系”。［２］过分的赞扬常常会

使被赞扬者“智昏”。也许正是这种赞扬，使王小锡

先生宣称：“当今时代，道德也是生产力和资本”，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称为‘政治经济伦理

学’，而且可以把‘政治’二字拿掉，直接叫做‘经济

伦理学’”，“共产主义社会就是道德化社会”，“依

法治国也就是以德治国，法也是道德”，道德能够强

身健体、防病、治病，等等。［３］俗话说：“王婆卖瓜，自

卖自夸。”王先生作为研究道德或研究伦理学的学

者，出于自爱而强调道德和伦理学重要，本来无可

厚非。但是，如果因为自爱到了把道德或伦理学夸

大到无所不能，甚至要用“经济伦理学”取代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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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经济学”，用道德代替法律进行治国，用道

德强身健体和防病、治病的地步，就不只是言过其

实，而是具有某种邪教的色彩了。由于笔者对王小

锡先生提出的“道德资本”另有专文讨论，［４］在这

里仅对以王先生为代表的“道德生产力论”的理论

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就教于

王先生和学术界同仁。

　　一　以王小锡先生为代表的“道德生产力论”
者没有搞清楚道德概念的真正含义

　　在王小锡先生及其追随者们关于“道德生产力
论”的研究中，通常把道德区分为性质截然相反的

两种道德，即一种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道德或

道德科学或正道德，另一种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腐

朽没落的道德或负道德。［５－８］从王小锡先生及其追

随者们对道德的理解和描述来看，给笔者的感觉

是，王先生和他的追随者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道德

的问题，即没有搞清楚道德概念的含义。

在《道德与精神生产力》一文中，王小锡先生把

道德概念等同于“道德科学”概念。他说：“道德或

道德科学在精神是生产力和道德是生产力的命题

中有着特定的内涵，至少应该从以下两方面来把

握，一是这里的道德或道德科学是指科学的道德，

它既是社会道德生活规律的正确反映，又应该符合

社会历史的发展要求；二是道德或道德科学具有历

史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要反映或符合当时的

社会发展要求。否则，过时了的不符合历史发展要

求的道德甚或腐朽没落的道德不仅不能成为生产

力的精神内涵或因素，反而必然地影响或阻碍生产

力的发展。”［９］在《经济与伦理关系的不同视角》一

文中，王小锡先生又说他的“道德是生产力”命题中

的道德，“是指科学的道德”。这种科学的道德，

“既是社会道德生活规律的正确反映，又应该符合

社会历史的发展要求”。［１０］从王小锡先生关于“道

德生产力”“道德是生产力”和“道德是精神生产

力”等概念和命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王

小锡先生的思维是混乱的。按照王小锡先生对道

德或道德科学的理解，道德或道德科学如同自然科

学一样，是人类对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质或规律的一

种正确的反映。其区别仅在于：自然科学是对客观

世界或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或

道德科学是对“社会道德生活规律的正确反映”。

正是因为自然科学是对客观世界或客观事物本质

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它能够满足人们或人类社会生

存的发展的需要，而道德或道德科学是对“社会道

德生活规律的正确反映”，它可以“符合社会历史的

发展要求”。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虽然是一个不

断地由新的理论体系代替旧的理论体系的革命过

程，［１１］即使是那些被科学本身的发展而超越的落

后的科学理论体系，也不存在所谓“腐朽没落”的自

然科学一说，比如，尽管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实现了

对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革命，但

是，绝对不能把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理论体

系称为“腐朽没落”的物理学理论。何以在道德或

道德科学领域中，却存在着“道德科学”或“科学的

道德”与“腐朽没落的道德”这种没有任何历史联

系的两类道德（或道德科学）呢？这显然是没有道

理的。

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承认王小锡先生在他的

“道德生产力”、“道德是生产力”和“道德是精神生

产力”中所说的“道德”，仅仅是一般道德中的“科

学的道德”或“道德科学”，但是，这种“科学的道

德”或“道德科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王小锡先生

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或答案。假如我们能

够根据王小锡先生在《四论道德资本》一文中所说

的“道德的利他本质”一语，［１２］把王小锡先生在“道

德生产力论”中所说的道德，理解为具有“利他”性

质的观念和规范，那么，王小锡先生及其追随者们

所说的那种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道德的具体内

容，就应当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一部分

的，以“利他”为基础和核心的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思想观念、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假如王小锡先

生及其追随者们所说的那种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

的道德就是这种含义，他们所说的这种道德的具体

内容就是包括一切“利他”的思想观念、基本原则和

行为规范，那么，这进一步表明他们根本没有搞清

楚道德概念的真实含义和具体内容。在中国文化

中，道德的含义是“得‘道’之德”。［１３］这里的“道”，

既可以是宇宙的本质和规律（如“天道”），也可以

是具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如“医道”“兵道”“棋

道”“商道”等等）。作为主体的个人、团体和社会

或国家，把宇宙的本质和规律内化为自己的一种素

质或一种品质，分别成为个人道德、团体道德和社

会道德或国家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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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

每一个社会或国家，都必须通过消费一定的物质资

料和精神资料，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

而，每一团体和每一社会或国家作为“活的有机

体”，在它们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同所有的个人一

样，都必须有自己个体利益的追求，否则，它们不用

说发展，即使是生存，也都会成为问题。因此，对于

每一个人来说，道德就是按照宇宙或事物的本质和

规律，追求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素质或一种

品质；对于每一团体、每一社会或每一国家来说，道

德同样是按照宇宙或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追求它们

各自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素质或一种品质。这既是

经济学界所说的“经济人”的特性，也可以说是“经

济人”的道德。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

是对“经济人”道德的生动写照。在西方文化中，从

黑格尔开始，对道德和伦理概念作了区分。［１４］在黑

格尔的法哲学理论体系中，道德作为主观性的法，

是人们把“抽象法”中的自由，与这种自由所要求的

平等、正义和等价交换，内化为主体的自由、平等、

正义和等价交换的观念，并通过这些观念表现为主

体的责任、福利和良心。［１５］换言之，在黑格尔的法

哲学理论体系中，作为“道德”具体表现的责任、福

利和良心，是以自由和自由所需要的平等、正义和

等价交换为基础的。而自由和自由所需要的平等、

正义和等价交换，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

上的。

由于每一具体的社会或国家利益的满足，直接

来自其中的社会成员或国民个人利益、社会团体的

团体利益的让渡。因此，在一定的社会或国家范围

内，对于所有个人、团体和社会或国家都能接受，并

愿意践行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必然

是这所有个人、团体和社会或国家，在追求各自利

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通过相互博弈而达到的一种利

益平衡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看，生活在现实社会

中的每一个人、团体、社会或国家，都是具有利己倾

向，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而王小锡先

生和他的追随者们所主张的那种在本质上“利他”

的道德，只不过是社会或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

展，通过它们的代言人对其社会成员或国民提出的

道德要求。而在这种“利他”的道德要求中，恰恰体

现着这个社会或国家，以及它们的代言人们的利已

倾向和自利追求。关于这一点，或许有人不会同

意，但是，如果人们能够比较客观地观察生活在现

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团体、社会或国家

的代言人们的具体行为，就不难发现：他们中的每

一个人，特别是那些登上自己事业高峰的人，用爱

因斯坦的话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都是“一个

极端个人主义者”。［１６］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们没有

自己的个人利益追求，他们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

基本条件。至于社会上的那些成功人士，都有一个

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设计、个人奋斗或个人创业的

活动过程。在他们的个人奋斗或个人创业的活动

过程中，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抓住一切

可以抓住的机会，从而表现出一种异于常人的极端

“利已”的动机和倾向，表现为一个“极端个人主义

者”。

当然，在正常的情况下，每一个生活在现实社

会中的人，都生活在“利己”和“利他”两极之间的

某一区域之内。在某一具体情况下，他们或许较多

地表现为“利己”的倾向和行为；而在另一具体的情

况下，他们或许较多地表现为“利他”的倾向和行

为。严格意义上的极端“利己”的个人、团体和社会

或国家，因其行为不能见容于其他个人、团体和社

会或国家而被淘汰；而极端“利他”的个人、团体和

社会或国家，也会因其主动放弃基本的物质生活资

料的追求而失去自己的生命。从这种意义上看，一

切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团体和社会或国家，

都在追求着自己的个体利益。用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

有关。”［１７］只不过这里所说的“利益”，包括物质利

益和精神利益两种形式。用恩格斯的话说，人们一

切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的某种利己的动机。其中，

“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

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

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１８］没有任

何个体利益追求的个人、团体和社会或国家是不存

在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非常直

率。他们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

使自己出丑。”［１９］从这方面看，王小锡先生等人所

说的那种在本质上利他的道德，因为完全排除了利

己的因素，因而仅仅是对“道德”的一种片面理解。

这种具有片面性的所谓道德，由于它在根本上违背

了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本质和规

律，因而恰恰是不道德，甚至是一种反道德。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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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自己个体利益追求的行为

主体，都不可能真正践行王小锡先生主张的那种具

有片面性的单向度的所谓“道德”。而要求他人践

行自己根本做不到的所谓“道德”，除了“会使自己

出丑”以外，不可能有另外的结果。

　　二　王小锡先生的“道德生产力论”是建立在
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曲解基础之上的

　　王小锡先生论证他的“道德生产力论”的基本
思路是：１．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中包括人的
因素和物的因素或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其中，人

的资源是“‘活’资源”，物质资源是“‘死’资

源”；［２０］２．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内涵着物质
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两方面”，离开了精神因素，物

质的东西只是“死的生产力”；［９］３．马克思所说的
作为精神生产力或一般生产力的科学和科学力量，

理应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无论是在古代的

社会科学中还是在当代的社会科学中，道德和道德

科学都是核心科学和基础学科，因而道德科学也是

生产力；［９］４．生产力是物质的，同时也内涵着精神
因素。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积极性和能量发

挥程度、劳动工具的改造和使用效率、劳动对象的

认识和改造力度等，往往直接取决于人的道德觉

悟。因此，道德“是生产力内部的动力因素”，也就

是说，“道德是动力生产力”。［２１］从表面上看，王小

锡先生的论证似乎无懈可击，但是，他的论证是建

立在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的曲解基础之上的。

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对生产力概念进行明确

的界定和系统的论证，但是，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

和与经济学相关的理论研究中，曾在不同场合谈论

过生产力问题，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关于生

产力的思想，成为我们当今研究生产力问题的起点

和素材。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是建立在“劳动”与

“资本”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根据卫兴华先生的研

究，“马克思把生产力称作劳动生产力，以划清与资

产阶级及其学者将一切生产力归结为所谓‘资本生

产力’的不同。”［２２］所谓“生产力”或“劳动生产

力”，指的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

象，生产出某种产品的能力。马克思在谈到“劳动

过程的简单要素”时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

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

料”，［２３］２０８而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把这三种要

素“共同组成一个中性的结果———产品”。［２４］而产

品，即劳动产品，则“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

的结合”。［２３］５６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简单三要

素”和构成“劳动产品”的两要素的思想，后来分别

被学术界理解为“生产力三要素论”和“生产力二

要素论”的根据。［２２］其实，在被学术界弄得很复杂

的“生产力三要素论”和“生产力二要素论”之间，

并没有任何实质的或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马克思

在谈到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时，把劳动对象和劳动

资料进行了区分，而在谈到劳动产品的构成要素

时，把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合并为一种“自然物质”

要素而已。马克思的“生产力”与“劳动力”的区

别，仅在于生产力是通过“有用劳动”生产出来的产

品体现的，［２３］５９－６０而劳动力则是附着在劳动者身体

中的体力和智力的结合体。由于任何一个单独的

生产力要素不可能形成产品，因而它们也就不可能

作为独立的或单独的生产力而存在。

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劳动或人的活动与动物的

活动在本质上的区别时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

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

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

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

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

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

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

着。”［２３］２０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主体的劳动

者生产某种产品的完整的劳动过程，是劳动者运用

一定的劳动资料，作用于一定的劳动对象，把作为

主体的劳动者的表象中的那个观念形态的劳动产

品、对象化为物态性的劳动产品的活动过程，而不

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状态下，

雇佣劳动者或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相对独立地从

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过程”。如果我们把马克

思所说的那位用蜂蜡建筑蜂房的建筑师的劳动过

程，放到人类的生产活动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的

话，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那位用蜂蜡建筑

蜂房的建筑师的完整的劳动过程，应当首先是对各

种天然蜂房进行实际考察或亲自实验，形成自己关

于蜂房的观念；然后根据自己的蜂房观念，构思并

设计蜂房的建筑图形；最后才是利用一定的劳动工

具，以蜂蜡为原料，按照他的蜂房设计图的结构和

工艺要求进行感性操作活动，直到最终建成一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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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蜂房这样几个不同的生产劳动阶段。在马克思

所处的时代，这样几个不同的生产劳动阶段，被分

化为不同的劳动者，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条件下，分

别从事理论研究、工程技术和感性操作这样三种基

本的生产劳动形式。具体地说，在马克思所处的时

代，理论家们从事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理论研究活

动，他们的劳动产品是由他们各自创立的理论成

果；发明家和工程专家们在理论家们所创立的作为

真理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从事的技术发明和工程

技术的设计，他们的劳动产品是由他们发明的新技

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体力劳动者们，或马克思所说

的产业工人，则按照工程技术人员的设计蓝图和工

艺要求，运用物质的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把

脑力劳动者所创造的观念形态的劳动产品，转化为

有价值的物态性的劳动产品。由于马克思站在产

业工人的立场上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把科学

技术人员看成是“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因而没有

意识到是科学技术引领和推动着社会生产活动的

发展和生产力的变革，表现出马克思思想中的时代

局限性。马克思的这一局限性，由邓小平提出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得到了弥补。［２５］

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人类的生产劳

动过程是从科学理论研究，到工程技术发明，再到

物态性劳动产品的感性操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但

是，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不可能不注意到科

学和技术在当时社会生产劳动中的重要作用，因而

他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断。［２６］事实上，

马克思在不同场合说的“××生产力”的真实含义，
是指他的“生产力”概念中包含着“××”要素。例
如，马克思在谈到由协作而产生的集体力或社会力

量时所说的“社会力量”“个人生产力”“创造了一

种生产力”和“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等

语中的“力量”“力”和“生产力”等语，［２７］仅仅意味

着，在马克思看来，在以个人为主体的生产劳动中，

他的“生产力”概念中包含着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

在劳动工具中蕴含的自然力和人的体力与智力，以

及劳动对象中所包含着的“自然的生产力”或“自

然力”等因素；［２８］在以集体为主体的生产劳动中，

他的“生产力”概念中包含着每一单个劳动者的体

力和智力、由协作而产生的“社会力量”或“集体

力”、在劳动工具中蕴含的自然力和人的体力与智

力，以及劳动对象中所包含着的“自然的生产力”或

“自然力”等要素。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个人生

产力”，实际上指的是他的生产力概念所包含的个

人的体力和智力因素，他所说的“创造了一种生产

力”，也仅仅是由协作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力量”或

“集体力”的因素。至于马克思用“主体”和“客体”

要素，或者“主观”和“客观”要素，分别指称生产力

中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以及马克思所讲

的“主观的生产力”与“客观的生产力”“活劳动的

生产力”与“死的生产力”等概念，则是马克思站在

生产力内部“要素”的层面，分别就构成生产力的两

个要素来论述生产力的。［２９］同样，当马克思在谈到

货币问题时所说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

概念的真实含义，［３０］是指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

过程中，货币在发展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中起

着“主动轮”的作用。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货币

资本追求利润成为发展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

的动力，而不是如同王小锡先生所理解的那样，“精

神”是“生产力”，甚至是“动力生产力”。因此，从

马克思的这个“精神生产力”概念，推导不出王小锡

先生的“道德生产力”概念或“道德是动力生产力”

的命题。况且，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物质生产力”

和“精神生产力”，在实际上如同科学是他的“生产

力”中的一个要素一样，是指“生产力”概念中所具

有的“物质”和“精神”两种或两个要素。而马克思

所说的生产力中的精神要素，主要是指在生产力中

包含着的科学（还应当包括技术）的要素。因此，

“道德生产力论”者把马克思言论中的关于“××
生产力”的表述，作为他们提出的“道德生产力论”

的论据，只能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误解或曲

解。很明显，王小锡先生等“道德生产力论”的主张

者们，在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作为他们的理论

依据中，犯了邓小平所批评的那种“从个别词句来

理解”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错误。［３１］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列几点

结论：

（１）王小锡先生及其追随者们所说的那种作为
“道德生产力”概念中的在本质上“利他”的道德，

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团体和社会或国家，

在由“利已”的动机和倾向的支配下，追求各自利益

最大化的过程中，通过相互竞争而达到的一种结

果。如果没有“利已”的个人、团体和社会或国家之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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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互竞争，也就不可能有王小锡先生及其追随

者们所主张的那种在本质上“利他”的道德。（２）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能够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动力的，只有那种具有“利己”性质的“经济人”道

德，而不可能是王小锡先生及其追随者们的主张的

那种在本质上“利他”的道德。如果王小锡先生及

其追随者们所主张的那种在本质上“利他”的道德

能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只有在小说家虚构

的“君子国”里才有可能。（３）法治和杀头都阻挡
不了人的贪婪，王小锡先生及其追随者们所主张的

那种在本质上“利他”的道德能阻挡得了吗？笔者

以为，那是不可能的！（４）“道德生产力论”除了能
够给王小锡先生及其追随者们带来许多实际利益，

比如写文章、报课题、出著作、评职称、赚名利以外，

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实

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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